
云南省通海县第三中学部门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9年第二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中央资金的通知》（云财教〔2019〕299号）精神，中央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生活补助政策进行调整，义务教育阶段资助面不再局限于寄宿制困难学生，非寄宿制的建档立卡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也纳入政策范围。经省政府批准同意后，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不再执行寄宿生生活补助“全覆盖”的政策，按国家调整后的政策执行。此次下达资金首先需确保建档立卡学生以及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学生按标准足额获得资助，其余资金用于资助寄宿制除建档立卡等四类学生之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三、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省通海县第三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于2026年度开展实施，预计项目根据实际支出需要在本年度内完成。2026年根据上级资金配套下达的相关文件发放高中国家助学金。根据现有学生人数，结合学生情况，根据本年度学生受助情况，预计2026年学生受助人数。补助分春季、秋季两学期发放。发放实际人数以2026年学年统计人数为基础，同时筛选符合资助标准的学生，在教育体育局、民政局等部门核实后，上报上级有关部门确定受助名单。上级资金下达后配套本级财政部分发放“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专项资金”。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政策宣传。通过学校校园学生资助宣传公示栏、广播系统、校园卫士平台、晨会、主题班会等方式进行政策宣传，让每一位师生、家长了解“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政策。

（二）资助人数的确定。学校根据“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政策，确定享受补助人数。根据确定资助人数，落实到人。确保所有符合补助条件的学生享受到资助。

（三）审查。学校成立“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领导小组，对班级确定的资助学生进行认真审核，确保不遗漏。

（四）公示。经审查后的学生名单报通海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在学校学生资助宣传公示栏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同时公布举报电话。

（五）确认。班主任根据学生信息制作文具费及寄宿生补助发放表，学生签字按手印确认。

（六）发放。确认后将发放表报学校财务室，由财务人员组织发放。“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按云财教〔2017〕387号《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自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学校将学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直接发放至学生（或监护人）的银行储蓄卡中，因学生外来务工子女众多，综合考虑，学生的“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发放至学生或家长的“中国农业银行”储蓄卡上。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寄宿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补助标准0.15万元/人、年，预计补助人数329人，合计补助金额49.35万元，其中本次预算资金（县级部分6.00%）2.96万元；

（二）非寄宿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补助标准0.75万元/人、年，预计补助人数102人，合计补助金额7.65万元，其中本次预算资金（县级部分6.00%）0.46万元；

（三）少小民族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补助标准0.03万元/人、年，预计补助人数2人，合计补助金额0.05元，其中本次预算资金（县级部分6.00%）0.003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确定享受名单：资助人数的确定－审查－公示。待项目资金下达后学校就按照文件精神按比例发放本项目资金。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经济效益：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确保不让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贫失学。全面贯彻实施贫困学生资助体系，依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等受教育权，为全党全社会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提供保障。着力加强教育脱贫，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充分发挥补助经费的作用。

（二）社会效益：对促进教育公平、保障接受教育的权利有重要意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促进教育公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贯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体系，依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等教育权，为全党全社会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提供保障。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国发〔2015〕67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云政发〔2016〕74号），以及《预算法》现以2025年9月学校实际在校学生人数为基础，预算2025年义务教育生均公用及特殊教育公用经费专项资金。

三、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省通海县第三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以2025年9月学生人数为依据，“寄宿制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0.09万元/人、年，预计补助人数780人，合计补助金额73.32万元，其中本次预算资金（县级承担2.40%）1.76万元；“非寄宿制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0.03万元/人、年，预计补助人数565人，合计补助金额16.95万元，其中本次预算资金（县级承担2.40%）0.41万元；“特殊教育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0.60万元/人、年，预计补助人数4人，合计补助金额2.80万元，其中本次预算资金（县级承担2.40%）0.07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学校按轻重缓急、统筹兼顾的原则安排使用公用经费。既保证正常教学工作，又适当安排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所需经费，一般按下列支出顺序和标准进行使用：一是开展教学业务与管理活动；二是开展实践实习、文体活动；三是维持学校运转必需的水电、邮电、印刷、交通差旅等日常费用；四是房屋、建筑物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教学设备仪器、图书资料等物品的购置。学校要细化支出范围与标准，加强实物消耗核算，建立规范的经费、实物等管理程序，厉行节约，提高经费使用效益。要建立健全物品采购登记台账、建立健全物品验收、进出库、保管、领用制度，严格执行固定资产管理要求，明确责任，严格管理，做到账实相符，安全有效。学校要将公用经费使用情况定期在校内进行公布公示，接受师生和社会的监督。同时要定期进行公用经费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资金收支管理。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合计2.23万元，预测项目经费支出如下：教学业务费、实验费、教师培训费、文体活动费、水电费、办公费、邮电费、劳务费、差旅费、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购置费、校舍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维护等。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2026年度开展实施，预计项目根据实际支出需要在本年度内完成。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经济效益：项目资金根据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建立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及财务管理制度，开支范围主要包括：普通高中的公用经费用于维持学校日常运转支出，主要包括：教学业务费、实验费、教师培训费、文体活动费、水电费、取暖费、办公费、邮电费、劳务费、交通差旅费、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购置费、校舍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维护等。不得用于教职工人员经费、基本建设、偿还债务等支出。教师培训费由学校按照不低于年度公用经费总额的10.00%安排，用于教师参加培训所需的差旅费、伙食补助费、资料费和住宿费等。

（二）社会效益：对教育投入的增长的重要指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的第十八章中，就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各项收入，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严格按照教育法律法规规定，年初预算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收入分配都要体现法定增长要求，保证教育财政拨款增长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对教育投入的增长的重要指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的第十八章中，就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各项收入，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严格按照教育法律法规规定，年初预算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收入分配都要体现法定增长要求，保证教育财政拨款增长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该项目属于国家政策支持的领域和范围，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发挥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受助的学生及其家庭来说，有助于减轻其家庭的经济负担，不仅能让学生安心学习，也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为其顺利完成学业提供物质保障，有较为积极的社会效益。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云南省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的有关要求，以贫困乡村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重点，以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为基本手段，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

三、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省通海县第三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海县第三中学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相关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县教育体育系统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密切配合下，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的精神，以创办人民满意教育为目标，扎实推进教育体育改革，努力促进教育均衡化、优质化发展，教育体育事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态，将继续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国发〔2015〕67号）玉政办发〔2020〕14号_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根据现有学生人数，结合学生情况，根据本年度学生受助情况，预计2025年学生受助人数。建营养食谱制定指导团队，统一制定学生食谱，实行多元化、科学营养供餐。结合我县学校实际以及《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的通知》要求，充分发挥通海职中（玉溪烹饪学校）优势，成立了营养食谱指导团队，为我校制定食谱提供技术支持，在食物搭配上、成本核算上全程进行指导及监督。

六、资金安排情况

地方试点所需经费，省与我市按70︰30比例分担，市与县区按比例分担。第一档为12︰18，第二档为15︰15，第三档为18︰12。按照《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云财教〔2021〕364号），从2021年秋季学期起，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国家试点县基础标准由每生每天4.00元提高至5.00元。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地方试点县基础标准同步由每生每天4.00元提高至5.00元。每年按200天计算。
七、项目实施计划

发生业务的次月一次性完成资金支付。

具体为4月、5月、6月、7月、8月、10月、11月、12月、1月、2月，支付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我校营养改善计划资金支出采取县统一“报账制”，所有学校的营养改善计划资金均由县教育体育局审核据实支付。从2018年秋季学期起，各学校配备专（兼）职财会人员，经过多次培训及实操，实现食堂账务会计电算化，学校食堂单独建账，食堂会计核算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客观真实地记录、反映各项收支情况和结果；学校食堂账务实行日清月结。目前，我县所有中小学已将营养改善计划资金纳入食堂核算，在财务核算方面，营养改善计划资金单独开设账户，单独建账，做到账务清楚，每学期将食堂财务收支进行公示，接受社会及家长的监督。
八、项目实施成效

全面贯彻实施营养改善计划，为农村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的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负担，使学生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按精准识别、精准资助的要求，强化学生资助动态管理，实现“应助尽助”的目标，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一户脱贫户因学返贫。

全面贯彻实施贫困学生资助体系，依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等受教育权，为全党全社会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提供保障。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确保不让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贫失学。全面贯彻实施贫困学生资助体系，依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等受教育权，为全党全社会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提供保障。着力加强教育脱贫，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要求，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充分发挥助学贷款的教育扶贫、精准扶贫作用。

